
亞洲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 
 

100.06.24 99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通過訂定 

  100.10.28 亞洲秘字第 1000012647 號函發布 

113.12.25 113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1、2 條條文 

114.02.08 亞洲秘字第 1140001475 號函發布 

 

第一條 亞洲大學為鼓勵專任教師提昇教學與學術研究水準，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特聘教授係由教學或研究表現優異之教授或相當教授等級之國內外學者

專家擔任，並應具有下列基本條件之一： 

一、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者。 

二、曾於三年（含）內獲本校傑出教學獎，並獲國科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

費者。 

三、曾於最近五年（含）內獲國科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共達三次（含）以上

者。 

四、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或在國際學術上有傑出貢獻，且兩年內仍有持續發表

著作者。 

五、五年內曾獲下面產學合作績效之一者： 

(一) 國科會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或經濟部國家產業創新獎或與其相當之獎項。 

(二) 累計本校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含政府)達五千萬以上，其管理費收入達五

百萬元以上或（非政府機關）管理費收入達五百萬元以上者，且發表論

文（SCIE、SCI、SSCI或 TSSCI）至少一件者。 

(三) 曾獲本校產學傑出獎。 

六、其他教學或研究或各專業領域成效卓著，與前五款資格條件相當者。 

第三條 特聘教授之聘任、推薦審查程序、名額規定如下： 

一、特聘教授之聘任，經校長推薦或由院、系、中心、體育室等提出申請或推薦。 

二、推薦或申請時應檢附推薦人選之學經歷、著作目錄、重要論著、具體教學及學術

研究成就，並檢附相關之證明文件。 

三、特聘教授人數，至多以本校現有教授人數五分之ㄧ為限。 

第四條 特聘教授之聘任程序應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陳請校長核定後發聘。 

第五條 特聘教授之待遇原則比照教授等級發給，但學術成就特優者，經審查並由校長核定

後得酌予增給。 

特聘教授如獲聘為本校講座教授，其特聘教授名銜及增給之待遇同時停止。 

第六條 特聘教授每週至少授課六小時或二門課，每學期至少公開學術演講一次。 

第七條 特聘教授聘期三年，期滿得續聘之，續聘程序應於聘期屆滿二個月前由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前一聘期之各項績效，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聘。 

第八條 本辦法提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